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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護理系（科）學生實習請假要點 
中華民國 89年 11月 10日實習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年 09月 10日實習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年 09月 16日實習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年 06月 07日實習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3月 26日護理科科務會議暨實習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10月 01日實習就業輔導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 11月 25日第 4次護理教學研究實習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 03月 17日護理科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 04月 07日護理科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09月 21日護理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1月 21日院務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01月 0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05月 11日護理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05月 18日院務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24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 03月 22日護理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 04月 26日院務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 05月 18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9日護理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03月 20日院務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05月 22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27日護理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29日院務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年 05月 2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請假申請規則』訂定，凡學生實習請假均依本要點辦理。 

二、各項請假規定如下： 

(一) 公假 

1. 學生實習期間應盡量避免公假。 

2. 學生因公不能實習者，須由與公假有關之單位或師長簽證，填具公假單於 7日前送實習單

位，並送回護理系(科)辦公室，以便查核。 

3. 未事先按手續請假者，事後由活動單位證明為公假，比照事假補實習，否則以曠班論處。 

4. 高、普考及專技考之公假以准考證向實習單位請假；考試最後 1節宜請監考官加蓋到考

章，事後應繳驗准考證，未全到考者，以事假計，需補實習。 

5. 護生辦理兵役事宜如接獲兵役體檢及抽籤通知，須檢附兵役機關通知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影本申請公假，於中彰投區域予以半日公假，其餘區域予以 1日公假，不需補實習。 

6. 由學校、學院或系指派代表參加且經護理系同意之競賽准予至多公假 3日，需補實習時數

比例以 1：1計，請公假 1日補實習 1日，另第 4日起以事假計需 1：2補實習。 

(二) 病假 

1. 病假區分：「生理假」、「特別病假」及「病假」，因「生理假」（每月以 1次 1 日為限）、

特別病假及病假均需補實習，故不扣學生操行分數。 

2. 特別病假：若醫師確診罹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認定之傳染病，且需配合治療隔離者，

並附有醫院診斷證明書並敘明應隔離時間，於治療隔離期間可申請特別病假，至多給予 3

日不需補實習，第 4日起需以 1：1補實習。 

3. 如遇特殊嚴重傳染疾病經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發布相關之防疫決定，由實習事務委員會

參照本請假要點另定之，並報院務會議核定後實施；實習事務委員會得隨時依當時疫情狀

況，並隨時檢討及修正調整規定。 

4. 實習學生凡因病不能實習者須有醫生證明向單位實習臨床指導教師請假。若無醫師證明且

無實習臨床指導教師證明者，一律不必給病假。 

5. 病假應於上班 8：15前由本人或家長親自先以電話向系辦實習組教師及醫院實習臨床指導

教師報備，不可由同學轉告；延遲報告者，以曠班論。 



2 
 

 

6. 上班時如需就醫診治或突患疾病時，應先向護理長、實習臨床指導教師請假。准許後方能

離開，並辦理補假手續。 

7. 請假學生按規定填寫請假單。 

8. 實習臨床指導教師得依當時情形判斷是否給予病假。 

9. 病假補實習時數比例以 1：1計，請病假 1日補實習 1日。 

10. 若學生身體狀況欠佳，老師得令學生退出實習場所，待其身體狀況合宜，再返回實習，

而所欠缺的時數，以 1：1補足。 

(三) 事假 

1. 實習期間非特殊嚴重事故不得准予事假(如旅遊、重補修、校際選課及返家)，另依據國立

臺中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辦法及暑期重(補)修實施要點，學生重(補)修及校際選課之科目不

得與實習課程有衝堂，若有衝堂所選之重(補)修、校際選課科目及實習課程成績均不予計

算，一經查獲由學生自行承擔責任。 

2. 偶發臨時緊急事件得於發生當天，由本人或家長親自先以電話向實習指導教師及系辦實習

組老師請假，准假後如不能當日請假者，應於 7日內（自請假之日起），辦妥請假手續，

如未按期辦妥者以曠班論。 

3. 其他一律應於事前於 7日前辦妥請假手續始准離開，未完成請假程序即擅自離開實習單位

則視同曠班。 

4. 實習學生凡因事不能實習時，須先持家長證明向實習臨床指導教師或護理長請假，批准後

方可離開。 

5. 一般事假以請假時數加倍補實習，因事假需補實習，故不扣學生操行分數。 

6. 事假補實習時數比例以 1：2計，請事假 1日補實習 2日。 

7. 實習臨床指導教師得依當時情況判斷是否給予事假。 

(四) 曠班 

1. 以下情形視為曠班(以半日為一單位)： 

(1)未依規定辦妥請假手續者。 

(2)未准假前離開實習單位者。 

(3)遲到超過 1小時者。 

(4)第 4次遲到(15分鐘內)者。 

2. 曠班補實習時數比例以 1：3計： 

(1)曠班以半日計算，不足 8小時者，以 1日計算。  

(2)曠班補實習時數比例以 1：3計，曠班 1日需補實習 3日，以此類推。 

3. 曠班扣分計算方式： 

曠班 1日者，未補實習者，扣該梯次實習總分 24分，以此類推。 

(五) 喪假 

學生之父母、祖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配偶、配偶之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 7日；曾祖父

母、配偶之祖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 3日；得分次申請，但應於喪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不

作缺課論，超過規定日數或請假期限者以事假論，請喪假須檢附訃文或死亡證明書相關證

明文件，於 3日前辦妥請假手續。喪假不須另補實習。(惟同ㄧ梯次之請假時數不得超過該

梯次總實習時數之 1/3。) 

(六) 遲到 

1. 遲到發生當天，由本人親自先以電話向系辦實習組教師及醫院實習臨床指導教師報備，以

1小時為限，超過 1小時者以曠班論。 

2. 以 15分鐘為一單位，不足 15分者，以 15分計，凡同一單位遲到，第 1次補時數 3倍，

第 2次 6倍，第 3次 9倍，以此推算，第 4次以上以曠班論。 

3. 但因天災、事故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遲到，不在此限，應即時通知實習臨床指導教

師，並提供相關照片或證據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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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颱風假 

本校護理系(科)實習學生依住處或醫院當地人事行政機關宣布為據，宣布停課即停止實習。 

(八) 孕(陪)產假 

1. 產前假 

(1)於分娩前，給產前假 8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須檢附媽媽手冊、醫院

或診所出具之診斷證明書。 

(2)產前假補實習時數比例以 1：1計，請產假 1日補實習 1日。 

2. 分娩假 

(1)生產後給分娩假 42日(包含例假日)，應一次請畢，須檢附出生證明。 

(2)若請分娩假期間超過該科實習總實習時數 1/3(含)以上者，該梯實習暫停予以休養，

分娩假結束後即可向系辦實習組提出申請另行安排該科實習。 

(3)若請假期間未超過該科實習總實習時數 1/3(含)以上者，分娩假補實習時數比例以 1：

1計，請分娩假 1日補實習 1日。 

3. 流產假 

(1)懷孕滿 20週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 42日；懷孕 12週以上未滿 20週流產者，給流產

假 21日；懷孕未滿 12週流產者，給流產假 14日，上述給假日數皆包含例假日，並應

一次請畢。 

(2)若請流產假期間超過該科實習總實習時數 1/3(含)以上者，該梯實習暫停予以休養，

流產假結束後即可向系辦實習組提出申請另行安排該科實習。 

(3)若請假期間未超過該科實習總實習時數 1/3(含)以上者，流產假補實習時數比例以 1：

1計，請流產假 1日補實習 1日。 

4. 陪產假 

(1)於其配偶分娩或懷孕滿 20週以上流產者，給予陪產假 4日，須檢附出生證明，得分次

申請。但應於配偶或伴侶分娩日或流產日前後合計 10日內(含例假日)請畢。 

(2)陪產假補實習時數比例以 1：2計，請陪產假 1日補實習 2日。 

5. 子女照顧假 

(1)育有 3歲以下子女之學生，因醫療照顧、預防接種及無親屬托育等事由，每學期得請

子女照顧假 5日。 

(2)須檢附該子女出生證明或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證明文件，及事由之證明文件，如醫

院掛號明細、疫苗購買證明、住院給付明細、開立藥物清單、颱風停課通知、學校停

課訊息等。 

(2)子女照顧假補實習時數比例以 1：2計，請子女照顧假 1日補實習 2日。 

(九) 婚假 

須檢附結婚證明，得請 7日，應自結婚之日前 7日起兩個月內請畢，於 7日前辦妥請假手

續，婚假補實習時數比例以 1：2計，請婚假 1日補實習 2日。 

(十)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 

原住民學生於其所屬族別之歲時祭儀日放假 1日(需事先 7日提出申請)，須檢附原住民民

族別證明文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及內政部原住民委員會指定各原住民族勞工的「原

住民族歲時祭儀」公告，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補實習時數比例以 1：2計，請原住民族歲時

祭儀假 1日補實習 2日。 

 

(十一) 心理調適假 

1. 因心理不適致實習有困難者，得提出申請，無須證明，每學期以 3日為限；惟連續請 3

天申請者，須檢附相關佐證。 

2. 心理調適假補實習時數比例以 1：1計，請心理調適假 1日補實習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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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席時數超過該科目實習時數 1/3(含)以上者(除特別病假、喪假、孕(陪)產假、原住民族

歲時祭儀假外)，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四、請假手續及補實習方式 

1. 凡實習期間請假一律填寫實習學生請假單，請假單自行逕至護理系網頁(臨床實習→表單

下載→學生表單) 下載，遲到以 15分鐘為請假單位，曠班以半日為請假單位，其餘假別

以小時為請假單位。 

2. 實習請假單需經家長、實習指導教師及導師簽名後，不論是否成年，實習請假皆需家長簽

名，送至護理系實習組辦理，才算完成請假手續。 

3. 除規定事前或特定期限內須完成請假手續者，其餘請假單最遲於當梯次實習結束前以書面

補辦完請假手續；逾期、缺乏證明或未完成請假手續者，以曠班論處。 

4. 補實習單位以原請假之單位為原則。 

5. 學生須於請假日後 2週內選擇適當時段補完實習，如有特殊需求，得依實際狀況及檢具診

斷證明書，延長調整學生補實習時間，並不得超過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行事曆成績截止日期

前。 

6. 若未如期補完實習者，依未補實習時數計算，每 1小時扣該梯次實習總成績 1分。 

7. 向原單位實習臨床指導教師報告，亦需依各醫院及單位規定，並徵得其同意方可補實習。 

8. 按原約定時間準時前往單位補實習，須積極主動、認真學習。如無法按原訂時間前往補實

習者，須按規定事先報備，如無故不到者，則加倍補實習或加倍扣實習總成績。 

9. 補完實習後請實習臨床指導教師及護理長（或負責指導之單位護理人員）簽章，並於當月

返校日前(包括)送回護理系(科)辦公室登錄，如補實習期間表現不佳且不接受指導者，或

未按規定辦理者，則此段補實習時間無效，須再重補實習。 

 

五、實習學生不得編造不實之虛假信息規避實習，一經查獲，扣該梯次實習總成績 10分。 

 

六、本要點經護理系(科)務會議通過，報院務會議核備，送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